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劉主席： 

要求政府提供資料解釋尖沙嘴海運大廈續租事宜 
 

會德豐及旗下九倉於 6 月 5 日聯合公布，九倉以原位交換土地方式支付 79

億補地價加上差餉租值 3% 的代價，繼續租用海運大廈 21 年，並宣布加建四層

高的新翼大樓。在加建後，海運大廈的總樓面面積增加四成至 92 萬平方呎。若

不計算日後的建築成本，海運大廈的平均每月呎價僅 35 元。 

就此，本人要求發展局及地政總署盡快提供以下資料，供發展事務委員會

討論：- 

1. 九龍第 83 號永久碼頭原租約條款，包括地段範圍、其租約起計日及屆滿期，

租約規定可興建總樓面面積、用途限制、租金及租約期滿後的安排； 
2. 重批海運大廈地段租的租約條款，包括新地段範圍、新租約起計日及屆滿

期，租約規定可興建總樓面面積、用途限制、租金及租約期滿後的安排，以

及任何附加條件（如有的話）； 

3. 涉及這次批地續租的所有資料； 

4. 據了解，前地政總署署長劉勵超曾建議政府在有關租約期滿後，以公開競投

方式出租土地，當局有否作出討論，如有，結果為何，如沒有，原因為何； 

5. 現有多少個 15 至 20 年及超過 20 年期的土地租約個案，請詳列個案詳情，

包括土地位置、租約起計日及屆滿期，租約規定可興建總樓面面積、用途限

制、租金及租約期滿後的安排； 

6. 以原位換地方式進行批地續租商業用地的政策； 

7. 過去 5 年，有否使用原位換地方式進行批地續租商業用地的個案，如有，請

詳列個案詳情； 

8. 過去 5 年，有否把租約期滿的土地收回，以公開投摽或拍賣方式出租或出售

有關用地，如有，請詳列個案詳情；  

9. 當局在決定以原位換地方式或是以公開競投方式批租土地時，有哪些考慮因

素，比對這兩者方式出租尖沙嘴海運大廈地段，對政府土地收入有何影響； 

10. 當局在重批尖沙嘴海運大廈 21 年期租約時，如何計算有關的補地價，與市

值租金相差多少，與尖沙嘴區政府出租其土地作商業用途的租金相差多少？ 

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25372122，與研究主任鄭慕貞聯絡。謝謝。順祝 

工作愉快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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